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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

公 告
2024 年 第 49 号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

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

27 号），推动加工贸易持续高质量发展，海关总署制定了《加工

贸易货物“短溢区间”管理行政执法裁量基准》，现予以发布。

特此公告。

海关总署

2024 年 4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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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工贸易货物“短溢区间”管理
行政执法裁量基准

第一条 为优化加工贸易监管，顺应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纾困

减负需求，依法实施加工贸易货物“短溢区间”管理，规范海关

行使行政执法裁量权，保护加工贸易企业的合法权益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及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海关规章的规定，

制定本裁量基准。

第二条 加工贸易货物“短溢区间”管理，指对加工贸易企业

在运输、储存、加工、装配等过程中，产生的加工贸易货物短溢

幅度在【-1%，1%】之间的情形，除企业存在主观过错外，不属

于违法违规行为，由企业申请办理征税或调整账册底账手续后，

海关按规定予以核销的管理措施。

第三条 以加工贸易账册备案的项号为单位测算，在本核销周

期内单项或者多个单项加工贸易货物短溢幅度分别在【-1%，1%】

之间，适用本裁量基准。单项加工贸易货物短溢幅度在【-1%，1%】

之外的，适用其他有关管理规定。

第四条 海关实施加工贸易货物“短溢区间”管理应当以事实

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对加工贸易货物短少、溢余情形作出相

应处理决定。

第五条 适用加工贸易货物“短溢区间”管理，应当同时符合

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企业海关信用等级为非失信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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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企业实行加工贸易账册管理。

（三）短溢的加工贸易货物，不影响国家有关进出境的禁止

性、限制性管理；溢余的加工贸易货物尚未处置，或者已通过加

工贸易方式复出口。

第六条 加工贸易货物在“短溢区间”范围内的，按以下原则

进行处理：

（一）加工贸易货物短少，且短少数量不超过账册本核销周

期该项货物期初数量与进口总数量之和 1%的，企业可直接申请

办理征税手续；

（二）加工贸易货物溢余，且溢余数量不超过账册本核销周

期该项货物期初数量与进口总数量之和 1%的，企业可直接申请

办理调整账册底账。

第七条 海关在实施监管及稽查、核查等执法工作中，发现加

工贸易货物符合“短溢区间”情形的，适用本裁量基准。

第八条 本裁量基准下列用语的含义是：

“短少”，指加工贸易货物实际库存数量少于账册底账理论库

存。

“溢余”，指加工贸易货物实际库存数量多于账册底账理论库

存。

“短溢区间”，指按单项货物计，（货物实际库存数量-账册

底账理论库存数量）/（账册本核销周期期初数量＋本核销周期进

口总数量）所得比值的上下限范围。负数表示短少，正数表示溢

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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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本裁量基准中，“之间”“不超过”包括本数在内，“之

外”不包括本数在内。

第十条 本裁量基准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裁量基准自 2024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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